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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

 

 

摘要 

 

     本通函旨在邀請學校參加「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」（以下簡稱「學

校計劃」）及出席申請簡介會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  教育局為了利便學校使用電子教科書、電子學習資源及相關教學法於

學與教，已預留撥款供約 100 所學校，以提升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及添置足夠

流 動 電 腦 裝 置 供 教 學 之 用 。 參 加 學 校 將 會 與 其 他 學 校 分 享 他 們 的 成 功 經 驗 ，

講解如何透過提升基礎設施，利便電子教科書及電子學習資源的使用。 

 

 

「學校計劃」詳情 

 

目標 

 

3.    「學校計劃」將為 100 所公營學校提供資助，提升學校無線網絡基

礎設施，以配合師生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。學校亦可利用

津貼添置足夠的流動電腦裝置，供學生在課堂上使用。透過教育局在教學法

及技術層面上所提供的資源及支援，參與計劃的學校會協助學界推動改革的



工作，並肩負下列任務： 

(i) 與服務供應商合作，建立有助師生在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

學習資源所需的基礎設施； 

   (ii) 作為建 設基礎設施過程及其他增值服務的試驗場； 

   (iii) 訂立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的教學方案，及在校內設立實

踐社群，推動全校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，從而落實電子

學習；以及 

   (iv) 與其他學校分享實踐經驗，包括建立教師們的實踐社群。 

 

安排 

 

4.    學校可選擇由服務供應商設 計、建 設 及 操 作 整套基礎設施，以後透

過 租 賃 服 務 形 式 獲 得 相 關 服 務 。 學 校 亦 可 利 用 津 貼 自 行 設 計 、 建 設 、 擁 有 及

操作無線網絡基礎設施。為應付於 2014/15 學年開始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

習資源，學校可以利用津貼添置足夠的流動電腦裝置（按每 2 至 3 名學生共

用一台裝置的比例計算，平均 50 台裝置應足夠供一個年級的學生使用）。我

們 將 根 據 現 時 發 放 資 訊 科 技 綜 合 津 貼 的 做 法 ， 按 學 校 的 班 級 數 目 計 算 津 貼 金

額，每所學校將收到約$242,500 至$606,400 的 一次性津貼。 

 

5.    為提升教師推行電子學習的知識及技巧，及掌握如何使用電子教科

書 和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， 我 們 將 為 參 與 學 校 的 教 師 提 供 特 設 的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。 這

些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會 協 助 教 師 建 立 校 內 實 踐 社 群 ， 以 促 進 學 校 全 面 推 行 電 子 學

習 ， 使 用 電 子 教 科 書 和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。 我 們 期 望 這 過 程 能 組 成 質 量 兼 備 的 教

師社群，使教育界能善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，推動電子學習。 

 

6.    為確保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所需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可

於 2014/15 學年前 準備就緒，教育局會為學校提供技術及項目管理支援。是項

服 務 包 括 在 無 線 網 絡 基 礎 設 施 的 設 計 上 提 供 技 術 意 見 和 監 察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工

程進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申請方法 

 

7.    有興趣參與「學校計劃」 的學校，可瀏覽以下網址以進一步了解詳

情：http://www.edb.gov.hk/ited/supportscheme。如欲申請，必須填妥「學校計劃」

申請表格（可於上述網址下載），連同學校的三年電子學習發展計劃（2014/15

至 2016/17），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6 時或之前遞交或郵寄至 ： 

 

   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

   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

    東座 4 樓 E420 室 

   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

 

甄選準則 

 

8.    教育局將根據學校提交的三年電子學習發展計劃（2014/15 至

2016/17） 進行甄選，發展計劃應包括，但不限於－ 

(i) 課程規劃； 

(ii) 使用電子教科書/電子學習資源的進度及詳情； 

(iii) 教師專業發展計劃； 

(iv) 持分者的參與；以及 

(v) 建設流動學習環境的計劃。 

 
9.  「學校計劃」的目的之一為支援學校於 2014/15 學年使 用一本或多於

一本電子教科書，或 一 套 或 多 於 一 套 以課程為本的電子學習資源，作為學校

電子學習發展計劃的一部分。此乃是次申請的必須條件。 

 

10.    我們亦會考慮其他因素，例如申請學校過往在資訊科技教育及電子

學習的參與及經驗等。教育局將於 2014 年 3 月中或以前通知獲選的學校，而

建設基礎設施的工程、支援服務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將於 2014 年 4 月開展。 

 

 

簡介會 

 

11.    為讓學校進一步了解「學校計劃」的詳情，我們將於 2014 年 1 月

18 日（星期六）及 2014 年 1 月 20 日(星期一)舉辦兩個內容相同的簡介會，有

意參加簡介會的學校可推薦最多兩名代表出席，並於培訓行事曆（TCS）報名

（課程編號：EI0020140127）。 

 



 

查詢 

 

12.   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3698 3609 與 資訊科技教育組聯 絡 。 

 

 

教育局局長  

( 佘 孟代行 ) 

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


